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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公务员录用工作有关规定，现就北京市延庆区

人民检察院2021年度考录公务员面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面试人员名单 

面试时间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
姓名 

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 
准考证号 备注 

3 月 24 日 

（上午） 

检察综合职位 1 625013602 

刘兵 111170500407  

张文婧 111170501021  

蔡方予 111170500925  

检察业务职位 625013601 

王虹元 111050600117  

王爽 111050801010  

王楠 111067700112  

刘好 111170500409  

李慧云 111062300915  

张少彦 111420701423  

陈兆彦 111027901019  

陈波 111111001212  

余海赟 111170500402  

3 月 24 日 

（下午） 

检察综合职位 2 625013603 

吕玲 111170500616  

朱艳玲 111101702305  

苏沛璇 111050100527  

检察业务职位 625013601 

杜紫轩 111060101103  

来鑫蕊 111180901417  

胡宇彤 111070401523  

胡浩源 111069300502  

唐硕 111019700421  

耿曼宇 111170500511  

高楠 111072001308  

谢萌 111151502115  

谭佳星 11109010061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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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面试安排 

（一）面试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4 日，面试地点在

北京市延庆区庆隆街 99 号，可乘坐 919 路至延庆区延庆

镇转乘 Y10 路公交车延庆检察院站下车到达，或打车至

庆隆街 99 号下车。 

（二）请考生按照面试时间安排，在本人参加面试

当日上午 8:00 或下午 13:00 前，到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

察院报到。未按时报到的，取消此次面试资格。 

（三）面试成绩、专业能力测试成绩和综合成绩将

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通过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考试平台

公布，考生可登录后自行查询。 

（四）体检和考察人选根据考生综合成绩由高到低

的顺序，按照计划录用人数等额确定，体检、考察安排

和要求另行通知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请参加面试考生严格做好个人防护，并按照

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

于疫情防控和进京人员管理的有关要求，自行安排好购

票、进京、住宿等事项。 

（二）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，考生面

试报到时，应如实提供本人健康宝和大数据行程卡等信

息，并配合做好现场体温检测，未按要求提供相关信息

或不遵守面试有关疫情防控要求的，取消此次面试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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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如因疫情防控要求调整面试安排，另行通知。 

（四）请考生仔细阅读本公告事项，认真做好有关

准备。如有疑问，请电话咨询： 010-59559784。 

 

 

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 

    2021 年 3 月 15 日 

 

 


